附件：
关于铁门关市丝路香街天府惠串串店
抽检不合格餐具核查处置的通告

一、抽检基本情况
2025年11月4日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食品安全抽检监测2025年总局抽检任务中，在铁门关市丝路香街天府惠串串店抽取正在使用的餐具（自行消毒餐饮具），抽取样品基本信息及不合格项目情况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产品名称：餐具（自行消毒餐饮具）。经抽样检验，阴离子合成洗涤剂（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）项目不符合GB 14934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毒餐（饮）具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
二、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情况
第二师铁门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收到不合格通知书后，立即启动不合格餐具核查处置程序，依法对铁门关市丝路香街天府惠串串店开展执法检查。经查，铁门关市丝路香街天府惠串串店餐具消毒方式为自行消毒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对检验结果未提出异议，执法人员按照法律程序依法对该经营单位开展检查，制作《现场检查笔录》一份，并对当事人进行询问调查，制作询问笔录一份。当事人使用阴离子合成洗涤剂（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）项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盘子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 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，直至吊销许可证：“餐具、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，使用前未经洗净、消毒或者清洗消毒不合格，或者餐饮服务设施、设备未按规定定期维护、清洗、校验；”的规定，决定对当事人给予警告。
三、原因排查及整改情况
当事人已按照要求开展原因排查并进行整改，严格规范餐具清洗消毒过程，目前已整改到位。

